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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医保发〔2025〕108 号

自治区医疗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

自治区税务局关于做好 2026 年度城乡居民

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征缴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(区)医疗保障局，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区各市、县(区)

税务局，隆德县、泾源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宁东管委会社会

事务局:

为认真做好 2026 年度全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征缴

工作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

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4〕38 号）、《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

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自治区级统筹制度的意见》(宁

政规发〔2019〕4 号)和《自治区医疗保障局 财政厅 国家税务

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关于做好 2025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

文件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医 疗 保 障 局
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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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宁医保规发〔2025〕7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现

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缴费期限

（一）集中征缴期。2026 年度全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

(以下简称“居民医保”)集中参保期限从 2025 年 10 月 29 日开

始,原则上至 12 月 31 日结束。

（二）动态缴费期。我区特困供养人员、孤儿、二级以上重

残人员、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离休干部遗孀、享受国家定

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、高龄低收入老年人、低保对象、纳入相

关部门监测范围的脱贫不稳定、边缘易致贫、突发严重困难人口、

三级中度残疾人员、未纳入乡村振兴部门监测范围的已脱贫人

口、2026 年的退役军人、2026 年的刑满释放人员、已连续 2 年(含

2 年)以上参保且中断缴费 3 个月(含)以内的在职职工、当年入

学的高校学生、出生后半年内（183 天内）的新生儿等 17 类群

体，可在集中征缴期后动态参保缴费。

（三）补缴期。2026 年度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结束后，未

参保的普通城乡居民可补缴当年居民医保费用。其中，2026 年 1

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之间缴费的，补缴金额为 400 元/人；2026

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间缴费的，补缴金额为 1100 元/人。

上述补缴后均设置 3 个月（90 天）待遇等待期，待遇等待期自

补缴到账之日起计算。

二、缴费渠道

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由税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征缴入库。从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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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缴费人缴费、遵从缴费人缴费习惯的角度出发，目前税务部门

主要委托黄河银行和农业银行（部分市县）进行征收。各地税务

部门应主动作为，积极联合当地医疗保障机构、黄河银行等代征

单位共同做好缴费服务。

(一)线上主要渠道。

1.黄河农村商业银行手机银行:首页→生活缴费→社保缴费

→城乡居民医疗缴费；

2.“我的宁夏”APP:首页→特色专题→城乡居民→医疗保

险核定及缴费→医疗保险缴费；

3.“支付宝”APP:搜索“宁夏社保缴费”并点击进入→医

疗保险缴费；

4.“云闪付”APP:搜索“宁夏社保缴费”并点击进入→城

乡居民医疗缴费→医疗保险缴费；

5.“黄河银行”微信公众号:享服务→生活缴费→社保缴费

→城乡居民医保缴费；

6.“宁夏税务”微信公众号→办税服务→社保缴费→城乡居

民医保缴费。

(二)线下主要渠道。

我区境内黄河农村商业银行各网点或黄河银行设立的缴费

服务点，贺兰县、盐池县辖区居民还可前往当地农业银行营业网

点办理城乡居民医保缴费。

（三）职工个账代缴近亲属居民医保费操作流程。

1.“我的宁夏”APP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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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骤 1：进行门诊共济家庭成员绑定。我的宁夏：首页→更

多服务→医疗服务→门诊共济→门诊共济家庭成员绑定。

步骤 2：申请门诊共济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返还。我的宁夏：

首页→更多服务→医疗服务→门诊共济→门诊共济代缴城乡居

民医保费。

2.“支付宝”APP。

步骤 1：进行门诊共济家庭成员绑定。支付宝：搜索“宁夏

医疗保障”小程序→家庭门诊共济→门诊共济家庭成员绑定。

步骤 2：申请门诊共济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返还。支付宝：

搜索“宁夏医疗保障”小程序→家庭门诊共济→门诊共济代缴城

乡居民医保费。

申请职工个账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，应在近亲属缴纳居民医

保费 3 个工作日后操作申请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集中征缴期内,若困难人员身份认定地与医保关系参

保地不一致，按身份认定地建立医保关系，并于集中缴费期内完

成参保关系转移接续工作。

（二）集中征缴期内已参保缴费的城乡居民，因出国定居、

重复参保、参加职工医保等情形需申请退费的，持相关材料到医

疗保障经办机构办理，2026 年 1 月 1 日起终止此类退费业务受

理。参保人若在 2026 年 1 月 1 日前死亡，可于 2026 年 6 月 30

日前持相关材料到医疗保障经办机构申请退费。

（三）集中征缴期内，已按普通居民身份缴费后被认定为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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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人员的参保人，由医保系统自动判定其困难身份并生成退费数

据，无需本人提供身份认定资料，结合参保人填报的退费申请表

信息完成退费。已参保缴费人员在集中缴费期后因动态退出困难

群体或困难身份发生变动的，已缴纳的个人缴费不作调整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基本医

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》有关要求，各地要按照职责分

工，强化系统联动，确保压实责任，共同推进参保扩面工作。坚

持政府主抓，做好统筹部署，协调乡镇、街道和相关部门统筹安

排做好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工作，形成推动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

缴费工作的强大合力，深入推进全民参保计划。特别是各级医疗

保障部门、经办机构、税务部门、代征银行要加强协作，作出表

率，要充分协作、共同发力，努力做好我区城乡居民医保征缴服

务工作。

（二）建立困难群体医保台账。一是要加强与困难人口认定

部门工作协同，市、县（区）医保部门要与当地民政、农业农村、

残联等部门及时共享困难人口认定信息，信息共享频次原则上每

月不低于 1 次。二是要建立困难群体医疗保险待遇享受情况定期

排查机制。每月排查医疗保险待遇享受情况，对因认定困难人口

身份部门推送信息延迟的，及时协调相关部门，按《自治区医疗

保障局关于印发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医疗救助业务经办管理规程

(试行)》的通知》（宁医保发〔2023〕102 号）执行，确保困难

群众能够享受到应有的医疗保险待遇。要常态化抓好困难人群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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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生儿参保缴费工作，确保本地区低收入人口和脱贫人口参保率

稳定在 99%以上、新生儿参保率稳定在 80%以上，力争实现动态

参保全覆盖。

（三）提高促保针对性。一是深化“一人一档”数据库应用。

各地要充分运用“一人一档”数据库，及时维护、更新人员数据

信息，夯实工作基础，靶向开展参保动员与政策宣讲，确保促保

工作精准高效，实现“推送—促保—更新”的闭环管理。二是做

好高校新生参保工作。辖区有高校的地区，要聚焦大学生高频活

动场景（食堂门口、宿舍楼下、教学楼大厅、校园活动广场），

针对今年新入校学生开展参保征缴宣传活动，实现现场宣传、现

场缴费。

（四）加强政策培训。各地要根据《自治区医疗保障局 财

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关于做好 2025 年城

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》(宁医保规发〔2025〕7 号)，

针对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和驻村工作队、两定机构等工作

人员，重点围绕连续参保激励政策，不参保或断保的风险（等待

期影响）、退费政策等内容做好培训，确保相关人员精准掌握政

策细节，能清晰解答群众关于长效机制政策调整的疑问，避免因

政策理解偏差影响参保征缴工作。

（五）强化宣传动员。各地要按照自治区全民参保集中宣传

月工作要求，结合医保政策“三送七进”积极打造媒体宣传矩阵，

用好两定机构电子屏、政府机关电子屏、微信视频号、抖音、快

手等宣传载体，针对不同群体制作宣传内容，用简洁语言和动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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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示降低理解门槛，确保宣传内容精准触达目标人群。各地可定

期发布参保宣传短视频和医保征缴政策解读，引导群众在缴费过

程中同步了解政策，强化宣传渗透力，提升宣传效果。

对缴费期内出现的问题，各地要及时与自治区医保局、国家

税务总局宁夏区税务局联系协调解决。

附件：宁夏回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

自治区税务局关于缴纳 2026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

保险费有关事项的通告

宁夏回族自治区 国家税务总局

医疗保障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

2025 年 10 月 2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８

附件

宁夏回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
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

关于缴纳 2026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
有关事项的通告

根据《自治区医疗保障局 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

治区税务局关于做好 2025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

知》(宁医保规发〔2025〕7 号）有关要求，为方便我区居民缴

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，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:

一、缴费期限及标准

2026 年度全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期限原

则上为 2025 年 10 月 29 日至 12 月 31 日。普通居民和各类医疗

救助对象个人缴费标准见下表:

2026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金额（元/人/年）

缴费

对象

普通

人群

城乡特困人

员、孤儿、二

级以上重残

人员、无城镇

职工基本医

疗保险的离

休干部遗孀

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

的优抚对象、高龄低收

入老年人、低保对象，

纳入相关部门监测范围

的脱贫不稳定、边缘易

致贫和突发严重困难人

口

三 级

中 度

残 疾

人员

未纳入乡

村振兴部

门监测范

围的已脱

贫人口

缴费

标准
400 0 80 120 220

二、缴费方式

(一)线上渠道。

1.黄河农村商业银行手机银行:首页→生活缴费→社保缴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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→城乡居民医疗缴费；

2.“我的宁夏”APP:首页→特色专题→城乡居民→医疗保

险核定及缴费→医疗保险缴费；

3.“支付宝”APP:搜索“宁夏社保缴费”并点击进入→医

疗保险缴费；

4.“云闪付”APP:搜索“宁夏社保缴费”并点击进入→城

乡居民医疗缴费→医疗保险缴费；

5.“黄河银行”微信公众号:享服务→生活缴费→社保缴费

→城乡居民医保缴费；

6.“宁夏税务”微信公众号→办税服务→社保缴费→城乡居

民医保缴费。

(二)线下渠道。

我区境内黄河农村商业银行任意网点或乡村振兴服务中心，

贺兰县、盐池县辖区居民还可前往当地农业银行营业网点办理居

民医保缴费。

(三)注意事项

1.核对个人缴费信息。城乡居民缴纳医疗保险费时，务必认

真核对缴费人身份证件号码、姓名、参保险种、缴费金额等关键

信息。

2.身份信息与实际身份不符的。若发现信息系统显示的缴费

人身份信息与实际身份信息不符的，应先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

修正参保登记信息后再缴费。

3.无参保登记信息的城乡居民缴纳医疗保险费。先通过“我

的宁夏”APP 或到辖区医保经办机构办理参保登记，再行缴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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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线上渠道提示没有参保缴费信息的。联系辖区税务部门

或医保部门进行处理。

三、工作职责

税务部门负责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征收，缴费人缴费事

宜请咨询辖区税务部门、缴费渠道所属商业银行。医保部门负责

缴费政策和参保登记相关事宜。

特此通告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

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

2025 年 10 月 28 日

宁夏回族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5 年 10 月 28 日印发


